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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项目中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公司尚未与该工程业主方正式签订合同，因此合同条款尚存在不确定性，具体内容

待合同签订后另行公告，提请投资者谨慎注意投资风险。 

2、本项目合同正式签订并顺利实施后，将为公司后续的PPP 项目的开拓和合作提供经验，

对公司未来业绩和市场形象产生长期有利影响。工程建设完成后，运营期收益将对公司未来业

绩产生积极影响。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7 日在巨潮

资讯网发布了《关于项目预中标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7-034），确定本公司与中国有

色金属长沙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江西建工第

一建筑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体）为“华安县基础设施建设 PPP 项目”的第一中标候选人，该

项目总投资为人民币伍亿叁仟万元整（53,000 万元）。近日，公司收到福建省华安县城乡规划

建设局发来的中标通知书。  

一、业主方及项目基本情况 

1、招标人：华安县城乡规划建设局 

招标代理人：华春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项目名称：华安县基础设施建设PPP项目 



3、项目基本情况： 

华安县基础设施建设PPP项目为新建项目+改建项目，由以下2个项目组成： 

（1）漳州华安玉产业园开发建设工程：项目园区位于华安县华丰镇罗溪村，距离华安县

中心约4.3公里。本项目范围北至绕城公路（在建），南至漳永高速向南200米，西至华马线，

东至鹰厦铁路，面积约55.19公顷，建设内容包括土方平整、市政道路基础设施、园区内的厂

房、商业建筑、展馆等。 

（2）华安县城关大桥至半岭亭市政道路及管网等配套设施改造工程：对现状车行道进行

加铺沥青，改造路线全长约3.892公里，道路等级为城市次干道。车行道加铺沥青总面积71,871

平方米，交叉口改造9处，人行道及非机动车道改造总面积为27,187平方米，沿线铺设配套给

排水及电力通信管道，管道均在人行道及非机动车道下，采用埋地敷设。沿线安装路灯143套

及交通安全配套设施。 

4、项目合作期：合作期为15年，其中建设期为2年，运营期为13年。 

5、该项目投资收益率浮动系数：145.25%；建安工程费预算财政审定价下浮率：3.51%；

暂定项目建成后初年运营管养维护成本：106万/年（不含道路大修费用），每年按实际发生费

用来调整。 

6、2016年度，公司未与业主方发生类似业务。 

7、公司与业主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二、中标联合体情况介绍 

（一）其他联合体成员： 

 1、中国有色金属长沙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有色金属研究院”）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长沙市芙蓉区韶山北路 81 号 

法定代表人：廖从荣 

注册资本：12,873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2 年 10 月 17 日 

主要业务：测绘、工程勘察、建筑工程设计及相应的工程总承包；城乡规划编制、工程监

理、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设计施工、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地质勘查；建筑工程、市政公用

工程施工总承包；地基基础工程、特种工程、土石方工程专业承包等业务。 

公司与有色金属研究院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2、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北设计总院”）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天津市河西区气象台路 99 号 

法定代表人：张毅 

注册资本：7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3 年 9 月 10 日 

主要业务：经国家批准的各行业、各等级的建设工程的规划、可行性研究、设计、项目管

理；工程总承包、工程施工；污水处理；污水处理厂的管理及服务；环境影响评价；工程监理

和相关业务的技术开发、改造、培训及技术中介服务；工程与技术产品的开发咨询及规范标准

制订 ；给排水专业技术信息咨询、环境工程服务等业务。 

公司与华北设计总院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3、江西建工第一建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建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公司住所：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何坊西路 333 号 

法定代表人：唐勇 

注册资本：35,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9 年 8 月 19 日 

主要业务：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人防工程）设计甲级。机电

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钢结



构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建筑工程机械维修及租赁；消防设施

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地基与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壹级，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城市园林

绿化，对外承包工程等业务。 

公司与江西建工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二）联合体各成员职责 

1、公司的职责：作为联合体牵头人，全权代表联合体各方履行项目义务，行使项目权利。

负责项目投融资、项目建设管理、项目运营维护，获取投资回报，计划在社会资本中出资比例

占 100%； 

2、有色金属研究院的职责：在联合体牵头人的授权下，全面负责项目勘察及服务工作，

计划在社会资本中出资比例占 0%； 

3、华北设计总院的职责：在联合体牵头人的授权下，全面负责项目初步设计、施工图 

设计及设计服务工作，计划在社会资本中出资比例占 0%； 

4、江西建工的职责：在联合体牵头人的授权下，全面负责施工总承包管理工作， 计划在

社会资本中出资比例占 0%。 

 

三、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1、本项目总投资金额占公司2016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总收入的88.19%。本项目合作期为15

年，其中建设期为2年，运营期为13年。本项目合同正式签订并顺利实施后，将为公司后续的

PPP项目的开拓和合作提供经验，对公司未来业绩和市场形象产生长期有利影响。工程建设完

成后，运营期收益将对公司未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2、本项目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该项目的运作，不会对公司资金流转产

生不利影响。 

3、本项目中标，符合公司“调整转型，创新发展”的战略思想，并将有利于公司的持续

发展。 

4、本次中标不影响公司业务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存在因履行该工程合同而对业主方



形成依赖。 

 

四、风险提示 

1、原材料价格上涨将影响该合同收益； 

2、由于不可抗力等无法预见的原因，可能造成合同部分或全部不能履行的风险； 

3、本协议涉及项目投资金额较大，公司未来将需要根据项目进展情况投入自有资金或通

过银行融资及其他融资方式筹措资金； 

4、该项目运营过程中，可能存在由于宏观经济、社会环境、法律法规调整等其他因素使

得市场需求变化导致市场预测与实际需求之间出现差异的风险； 

5、该项目运营后的收益可能存在不能满足收回投资或达到预定收益的风险； 

6、本公司尚未与该工程业主方正式签订合同，因此合同条款尚存在不确定性，具体内容

待合同签订后另行公告，提请投资者谨慎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一日 




